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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统一机器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智能”、“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代码：836603，证券简称：

统一智能。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主办券商”）系统一智能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负责对统一智能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回购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东莞证券对统一智能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项进

行核查，现就本次股份回购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的意见 

（一）公司股票挂牌已满 12 个月 

经核查，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截至本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公司股票挂牌已满 12 个月，

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股份后，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000,000 股，不超过 2,465,000 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8.11%-10.00%，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1.5 元/股，根据本次

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369.75 万元，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总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总资产 4,403.43 4,690.21 4,090.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154.03 1,864.41 2,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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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营业收入 2,340.43 4,887.61 2,013.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76.49 -97.54 -468.31 

2020年以来公司总资产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体基本保持平稳。

2020 年至 2022 年 1-6 月，公司通过主动走访、参加专业展会、网络推广等方式

不断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亏损逐渐收窄并

于 2022 年 1-6 月由亏转盈。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合并报

表层面，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17.13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万元，应收票

据 236.35 万元，应收账款 1,975.90 万元，其他应收款 51.3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1.08%。母公司报表层面，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20.52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0

万元，应收票据 211.35 万元，应收账款 1,813.66 万元，其他应收款 51.37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48.79%。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母公司报表层面，公司货币资

金余额为 173.68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可随时赎回）

450 万元，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69.75 万元，公司

自有资金预期能够满足本次回购的资金需求。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资本结构较为合理，公司实施本次股份

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

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

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三）回购方式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统一智能目前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本次股份回购拟采用竞价方式

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份至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公司股票最近一次交易发

生在 2022 年 3 月 11 日，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1 元/股，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

回购方案之日，挂牌公司二级市场存在收盘价格，具备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条件，

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牌公司

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及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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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协议转让、特定事项协议转

让方式回购股份”之规定。 

（四）关于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回购价格、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000,000 股，不超过 2,465,000 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8.11%-10.00%，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1.5 元/股，根据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369.75 万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具体回购股份使用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实际情况为

准。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

金，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

得低于上限的 50%”、第十五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

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 200%”的

规定。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

实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

起算”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同时为进一步完

善公司激励机制，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结合公

司经营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

股权激励。 

（二）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公司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新三板挂牌以来，在二级市场交易不够活跃，公

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无交易，公司

挂牌至今仅有 8 个交易日有交易，交易均价为 1.01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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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50 元/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不

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 200%，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已审计）和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未审计），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为 0.76 元和 0.87 元；公司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半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975,351.33 元和 2,764,943.98 元；公司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分

别为-5.02%、13.76%。按照拟实施回购的最高价格（1.50 元/股）计算对应的每

股净资产的市净率分别为 1.97 倍和 1.72 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 

三、关于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定价原则和合理性如下： 

（一）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新三板挂牌以来，在二级市场交易不够活跃，公

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无交易，公司

挂牌至今仅有 8 个交易日有交易，交易均价为 1.01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不超过 1.50 元/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不

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 200%，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 

（二）公司前期发行价格 

公司于2017年进行过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具体情况为： 

2017年11月7日、2017年11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东统一机器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发行方案（一）》、《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等的议案，同意向刘玉媚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2,465,000股，每股定价1.40元，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451,000.00元。2017年12月21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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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07号）。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于2018年2月14日起在股转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 

综上，公司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1.5元/股，与公司近期前次股票定向发行

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次股份回购价格具备合理性。 

（三）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已审计）和2022年半年度报告（未审计），截至

2021年12月31日和2022年6月30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76元

和0.87元，本次回购价格上限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综上所述，公司综合考虑了公司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财务经营情况及历次股

票发行情况，结合公司回购目的、交易价格和价格公允性等，确定本次回购股份

价格为不超过1.50元/股，回购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况。 

综上分析，主办券商认为统一智能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二级市

场股价、公司前次发行价格及公司财务状况，结合公司回购目的，本次股份回购

定价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况。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

实施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

国股转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时调整回购价格。 

四、关于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000,000 股，不超过 2,465,000 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8.11%-10.00%，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1.5 元/股，根据本次

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369.75 万元，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020 年至 2022 年 1-6 月，公司通过主动走访、参加专业展会、网络推广等

方式不断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盈利能力持

续向好。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合

并报表层面，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17.13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万元，应

收票据 236.35 万元，应收账款 1,975.90 万元，其他应收款 51.37 万元，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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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51.08%。母公司报表层面，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20.52 万元，交易性金融

资产 0 万元，应收票据 211.35 万元，应收账款 1,813.66 万元，其他应收款 51.3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8.79%。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母公司报表层面，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为 173.68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银行短期理财产品）450 万元，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69.75 万元，公司自有资金

预期能够满足本次回购的资金需求。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

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方案可行，符合《回购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主办券商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检查统一智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

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挂牌公司也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

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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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统一机器人智能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回购的合法合规性意见》的盖章页）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